





行政处罚决定书
(台)文综罚字〔2024〕05号
当事人：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证照名称及号码：营业执照(91350901MA31RBBU6F)
法定代表人：蔡XX
住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XXX2号东XXX幢X梯XX室

2024年6月28日9时50分，台江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两名执法人员林X(13010221XXX)、石XX(13010221XXX)前往台江区龙岭顶39号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龙岭顶关帝庙”，向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严孝亿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说明目的后，依法对场所进行检查。
执法人员现场调取龙岭顶关帝庙相关材料进行了解、复核、比对。龙岭顶关帝庙位于龙岭顶巷道西侧。始建于年代不详，晚清时期重建。此建筑为清晚期建筑，布局精巧，三个单体建筑有机结合在一起，是难得的一组研究古代建筑史实物资料，具有一定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庙为土石木结构，坐东朝西，西偏北12度，通面阔15.70米，通进深27.42米，占地面积430.49㎡。门墙为五岳朝天式门墙，石制墙裙，红砖贴面，中部方形石门框上青石门额，上书“武圣庙”，两侧圆圈顶石门框上书“履仁”“出义”前天井建筑已圯。大殿面阔三间，进深五柱，前檐下两侧戗脊，大脊两侧雀脊翘角，中为“旭日东升”。殿内采用减两根檐柱四根金柱的做法，轩廊上软卷棚饰顶，额枋上蝴蝶巨花，灰板壁隔墙全部缺失，石柱表层阴刻“志在春秋五百岁圣人复起，目空吴魏数千年生气犹存”。大殿两侧为面阔一间，进深三柱听侧殿，其樑架与大殿次间樑架相连接。地址为福州市台江区龙岭顶39号。2021年10月14日台江区人民政府发布《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五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台政综【2021】26号）公布了龙岭顶关帝庙为第五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范围：建筑四周各外延20米。类别为古建筑；GPS坐标：北纬26°03'10.9"、东经119°18'09.8"，海拔高程24m。
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龙岭顶关帝庙保护范围内开展建设工程作业。经我局执法人员初步测量，龙岭顶关帝庙正门外墙距离建设工程作业地围挡约7.8米。执法人员要求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示审批手续，该公司无法出示。
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进行建筑工程作业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执法人员当即要求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在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龙岭顶关帝庙周边进行建设工程作业，并对上述情况制作《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对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达《调查询问通知书》1份，并依法对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作业的行为拍照记录。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严XX见证了执法全过程，并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确认。2024年6月28日10时25分，现场检查结束。
2024年6月28日，本案经批准后以一般程序立案。
2024年7月1日上午，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严XX按照《调查询问通知书》的要求前来我局接受调查询问，对未经审批，擅自在龙岭顶关帝庙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作业的事实予以确认。询问结束后，严XX在执法人员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和相关证据材料上签字确认。
2024年7月22日，我局收到《现场踏勘专家意见》表明：“2024年7月4日，台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邀请文物保护工程专家阮XX、邱XX，对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龙岭顶区域内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龙岭顶关帝庙进行现场踏勘。经现场实地查看，认真比对文保单位的本体、保护范围及建筑地带在讨论研究后，形成意见如下：1、龙岭顶关帝庙周边地块于2019年被福州市三坊七巷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所购买。龙岭顶关帝庙南侧，在大庙山巷道与龙岭顶三眼井之间建有一座双层木构的歇山顶建筑(龙岭顶4号地块）。该建筑处于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龙岭顶关帝庙保护范围内、大庙山巷道保护范围内(按文物惯例巷道参照古驿道，其保护范围外扩10米)，未经文物部门的影响评估报告及建筑方案的审核；2、根据现场观察，龙岭顶关帝庙保护范围内进行龙岭顶4号地块修复工作，该建筑共二层，占地面积7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50平方米，距离龙岭顶关帝庙约7.3米。龙岭顶关帝庙保护范围围墙周围20米的总面积为  3200平方米，该项目造成龙岭顶关帝庙保护范围面积2.3%的地形地貌改变。”
经依法调查，查明相关事实如下：2024年6月28日9时50分，台江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两名执法人员林X(13010221XXX)、石XX(13010221XXX)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违规在文物保护单位龙岭顶关帝庙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作业，经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和文物保护工程专家现场踏勘，确认龙岭顶关帝庙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经审批，擅自在龙岭顶关帝庙保护范围进行建设工程作业，造成龙岭顶关帝庙保护范围面积2.3%的地形地貌改变。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法要件，违法行为成立，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执法人员通过现场检查、调查询问、摄像拍照等取证方式，收集和调取了如下证据：
1、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现场检查(勘验)照片》(7张)记录现场检查情况，证明龙岭顶关帝庙保护范围内建设工程作业情况和现场检查依法执行。
2、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证明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体资格。
3、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蔡XX和现场负责人严XX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其身份。
4、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委托书》1份，证明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严XX全权处理本案相关事宜。
5、《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编号350103-0068）1份、《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五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台政综(2021】26号)1份，证明龙岭顶关帝庙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保护范围为建筑四周各外延20米。   
[bookmark: _GoBack]6、《关于公布福州市文物保护工程专家库(建筑类）专家名单的通知》(榕文物保[2018]166号）1份，证实专家阮XX、邱XX的鉴定资质。
7、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调查询问笔录》1份、《调查询问通知书》1份、《调查询问笔录》各1份，龙岭顶区域平面图、龙岭顶项4#木阁楼一层平面图、龙岭顶项4#木阁楼二层平面图、规划图各1份，《台江区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龙岭顶区域现场踏勘专家意见》1份，证明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违规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并造成龙岭顶关帝庙保护范围面积2.3%的地形地貌改变的事实。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并造成龙岭顶关帝庙保护范围面积2.3%的地形地貌改变的违法事实。
鉴于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行为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擅自在龙岭顶关帝庙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造成龙岭顶关帝庙保护范围面积2.3%的地形地貌改变，违法程度严重。应依据《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以及《福州市文化和旅游行政处罚裁量标准》(FZ01WH-CF-0503)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放弃陈述、申辩权利申明》，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本机关现对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责令改正，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处伍万元(50000元)罚款。

福建XX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联系地址：福州市台江区学军路92号1003室
联系人：林X、石XX
联系电话：0591—8325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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